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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

2 0 2 5 年伙伴合作项目  

增补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」项目调查及研究

1 .  目的

是项计划旨在就未列入「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」（非遗清单）的

项目进行调查及研究。  

2 .  项目内容及合作伙伴的职责

2 . 1  获资助者须就本附件第 4 部分所列出的「未列入香港非遗清单

的项目」进行调查及研究。计划一般须于展开日期起计一年半

内完成。  

2 . 2  非遗办事处保留权利因应实际申请情况而调整批核作调查研究

项目的数量。  

2 . 3  获资助者须就每个项目填写调查表格（表格样本请参阅本附件

的第 5 部分），以及非遗办事处要求的其他分析表格等。  

2 . 4  获资助者须就调查研究项目访问相关人士，并提交访问录音档

及访问稿予非遗办事处。  

2 . 5  获资助者须就调查研究项目进行拍摄及记录，并提交相片或录

像资料予非遗办事处。至于调查和研究过程征集所得的档案资

料，须登记于调查表格内，并提交有关档案资料予非遗办事

处。  

3 .  申请资格  

3 . 1    申请者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条件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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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本地高等教育院校  

 

指教育局网页内所列可颁授学位的本地高等教育院校，

以及自资专上教育资讯平台网页内所列的本地专上院

校；  

 

( b )  持有效香港身份证的香港居民  

 
申请者必须为计划的研究负责人，于截止申请日期当天

已年满 1 8 岁，并符合以下第 3 . 2 段要求。  

 

3 . 2  研究负责人必须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条件：  

 
( a )  拥有历史、文化、非遗或相关范畴博士学位；或  

 

( b )  具备历史、文化、非遗或相关范畴研究经验。  

 

3 . 3  如申请者能符合以下情况，可提高获评审考虑的机会：  

 

—  得到拥有本附件第 4 部分所列项目相关知识和技能，或能

传承相关技术、仪式或传统的本地团体 /人士同意，支持或

参与相关调查和研究工作。  

 

3 . 4  除上述各项，列于《申请须知》第 3 段的一般申请资格亦适

用。  

 

 

4 .  未列入香港非遗清单的项目  

（必须于同一项申请涵盖以下全部 4 个项目，而不能分拆只申请当中

个别项目。）  

 

1 .  吕祖信俗  

 

2 .  沙江围太平清醮  

 

3 .  尖沙咀官涌盂兰胜会  

 

4 .  尖沙咀福德古庙盂兰胜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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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调查表格（样本）  

 

项目名称︰  

1  项目基本内容（包括活动

内容、相关知识、表现形

式、结构、组织、传承方

法 等 ）（ 不 少 于 1 , 0 0 0

字）  

 

2  项目流传地区及分布（包

括相关的社会、文化或 /

及自然环境状况）  
 

 

3  项 目 的 进 行 地 点 、 场 合

（不少于 2 0 0 字）  

 

4  项目的历史源流（不少于

1 , 0 0 0 字）  

 

5  项目工作者 /群体   

6  项目工作者个人资料（出

生年份、通讯地址、联络

方法）  

 

7  项目工作者的特 长、风

格、贡献（不少于 7 0 0

字）  

 

8  保护和传承遗产项目标机

构  

 

9  项目的核心要素和主要特

征（不少于 8 0 0 字）  

 

1 0  项目的重要价值（例如历

史、文学、艺术、科学方

面）（不少于 8 0 0 字）  
 

 

1 1  项目的传承现况（不少于

8 0 0 字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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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2  相关器具、制品、作品  

 

 

1 3  保护和传承遗产项目的困

难（不少于 5 0 0 字）  

 

1 4  文献资料（与提交的电子

档案相符）  

 

1 5  其他文献资料   

1 6  照片纪录（与提交的电子

档案相符）  

 

1 7  录像纪录（与提交的电子

档案相符）  

 

1 8  访问记录（包括录音档及

访问稿）  

（请填写每次访问资料，

包括访问人员姓名；访问

日期、时间、地点；受访

者姓名及联络方法，以及

访问撮要等）  

 

 

1 9  其他事项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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